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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铜梁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关于进一步规范我区房屋市政工程项目管理的通  知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各行业主管部门，高新区管委会，各国有平台公司，区内各建设、施工、监理企业，在建工程项目参建单位，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规范我区房屋市政工程建设全过程的管理，提高我区工程建设安全文明和工程质量水平，按“一严格两示范一发展”的要求，促进行业健康有序发展，营造更宜居的人居环境，现就重点建设环节要求如下：

一、严格基本建设程序。工程投资额在100万元以上或者建筑面积在500平方米以上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建设单位必须取得施工许可证后方可施工，原则上不办理质量安全监督提前介入。

二、严格落实设计要求。严格按照市级相关文件要求，开展公共建筑节能（绿色建筑）、装配式建筑、海绵城市、排水管网、无障碍设施、消防等专项设计，并落实专项设计专篇。保障性住房和政府投资、主导建设的建筑工程项目、社会投资建设的建筑工程项目、噪声敏感区域的建筑工程项目在初步设计（政府投资类项目）和施工图设计阶段分别进行装配式建筑预评价，并按要求计算装配率。桥梁、综合管廊、人行天桥等市政设施工程项目初步设计和施工图设计文件应明确装配式建造相关技术要求。所有装配式建筑的装配率应达到50％及以上，社会投资建设的房屋建筑项目，其装配式建筑面积应占总建筑面积的30％及以上。居住小区、工业厂区、道路与广场、城市公园要满足我区海绵城市修建性详规对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及年径流污染去除率的要求。

三、严格人员到岗履职。按照“四同步，四到场”要求，各在建项目（尤其是政府投资类项目）建设、施工、监理、勘察设计单位主要管理人员要同步到场。我委将配合交通、水利、教育、卫生健康等行业主管部门、镇街、管委会、区属国有重点企业不定期开展专项检查。

四、严格安全文明施工。建设、监理、施工单位要健全、落实安全生产制度体系，加强“危大工程”管控，并做好安全教育培训、隐患排查整治工作。施工单位要采取措施全面提升施工围挡及大门、材料堆码、建筑外立面形象，强化施工扬尘、噪声、污水污染防治。房屋工程采用《建设工程施工现场围挡及大门标准图集（2020版）》（DJBT50-133）B3款标准围挡对施工区域进行全封闭，围挡高度不小于3.6米（市政工程采用B1款标准围挡，高度不小于2.5米），公益宣传版面不少于30%；按要求安装、配备车辆冲洗、污水处置、湿法作业、围挡喷淋等设施设备；建筑主体施工阶段应采用绿色安全网进行封闭施工。

五、严控混凝土、砂浆质量。各在建房屋市政工程严禁使用自拌混凝土，自2019年1月1日起禁止使用自拌砂浆。严禁采购、使用无资质企业生产、供应的预拌商品混凝土及预拌砂浆。施工单位应严格执行进场验收及见证取样送检制度，配备成型养护设施，加强养护过程管理。施工单位应编制混凝土浇筑及养护方案，严禁向混凝土、砂浆拌和物中随意加水、沙子、外加剂等。

各单位要严格遵守建设工程法律法规和相关规定要求，主动发现、解决存在的问题隐患。我委将定期巡查、重点抽查和全面排查，依法从严查处发现的违法施工、转包、挂靠、肢解发包及质量、安全、农民工工资保证、人员到岗履职等方面的违法违规行为。采取责令整改、停工、经济处罚、通报约谈、项目经理扣分、函告有关部门处理等形式督促责任落实。并通过“信用铜梁”网站将处罚信息进行公开，同时进行不良信用行为量化记分。

特此通知

               重庆市铜梁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2021年9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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